岭南大学北京校友会会员代表产生办法

第一条 为规范岭南大学北京校友会（以下简称“本会”）会员代表产生工作，保障会员民主参与权利，根据国家有关社会团体管理规定及本会章程，结合本会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会换届及日常工作中会员代表的推荐、确认、补充和备案。会员代表主要代表关心、支持本会工作，对校友会事务、活动和发展建设感兴趣，并愿意参加相关工作的校友群体。
第三条 会员代表应当符合本会章程规定的会员条件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本会章程，品行端正，热心校友工作，具有参与本会活动、反映校友意见、支持校友会建设的意愿和能力。
第四条 会员代表范围包括在北京学习、工作、生活的岭南校友，以及曾在北京学习、工作、生活，或长期关心、支持并参与北京校友会活动的岭南校友。
第五条 会员代表产生坚持自愿参与、公开透明、广泛代表、便于操作的原则。会员代表不以单一产生渠道为限，可综合校友参与意愿、活动参与情况、推荐情况及本会工作需要等因素确定。
第六条 会员代表可通过以下方式产生：
（一）校友自愿报名或主动表达参与校友会事务、活动和工作的意愿；
（二）积极参加本会换届会议、年会、论坛、联谊、公益、走访、交流等重要活动，并愿意继续参与本会相关工作；
（三）由校友之间相互推荐，经本人同意后纳入会员代表候选范围；
（四）由本会理事会、换届工作小组、秘书处或相关校友工作负责人结合校友参与情况、专业背景和代表性进行推荐；
（五）在符合国家社会团体管理规定、本会章程及内部治理要求的前提下，经本会理事会审议，可增设其他合理、合规的产生方式。
第七条 对通过上述方式产生的会员代表，本会可结合校友身份、联系信息、参与意愿、代表性及是否存在不适宜担任会员代表的情形进行必要确认。经确认符合条件的，列入会员代表名册。
第八条 会员代表名额由本会根据章程规定、实际会员规模、活动覆盖范围及工作需要合理确定，并兼顾不同年级、行业、地域经历、专业背景和参与渠道的代表性。
第九条 会员代表名册经本会理事会或换届工作小组审议确认后，作为本会换届、会议组织、活动参与、意见征集及备案存档的重要依据。因工作需要增补、调整会员代表的，按照本办法及本会章程执行。
第十条 会员代表任期原则上与本届理事会任期一致。会员代表在任期内依法依章参与会员代表大会、换届选举、审议相关事项、反映校友意见、支持本会活动开展，并接受本会联系和服务。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本会理事会负责解释。未尽事宜，按照国家社会团体管理规定、本会章程及相关内部制度执行。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理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，作为本会换届补备案及后续会员代表管理的文件依据，存档备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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